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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

•「應用學習系統」 (ApL System) 將取代網上校管系統

(WebSAMS)中的「應用學習模組」，以處理應用學習及／或

應用學習中文（非華語學生適用）的學校申請。

•網上校管系統 (WebSAMS) 升級至雲端校管系統(CloudSAMS)

後，「應用學習系統」預計將於2024年10月底正式啟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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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化資料互換程序

直接透過系統報名

新增功能
1) 學生出席狀況

2) 學生評估報告

3) 導引課程報名

(以上功能預計於2025年第一季推出)

優化用戶使用界面

「應用學習系統」的特點

優化入讀學生摘要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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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者界面及功能示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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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者界面及功能示範



使用校長帳號作初始設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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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始設定



如需建立新戶口，按
〔新增使用者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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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始設定



輸入統一登入系統（CLO）
使用者名稱及選擇〔使用者角色〕
，並按〔儲存使用者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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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始設定



學校管理員

學校高級使用者

學校使用者

應用學習系統日常工作

(如報名、接納結果、退修) 

學生人數確認 委派使用者角色

各使用者角色及權限

初始設定時，建議委派多於一位學校管理員以及至少一位學校高級使用者。

@基於系統保安要求，使用者將無法登入應用學習系統中閒置180天的帳戶。「學校管理員」須重新委派使用者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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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雲端校管系統匯入學生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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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聯絡人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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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一名〔主要聯絡人〕，並可
選填最多三名〔次要聯絡人〕



15

使用者界面及功能示範



學校報名（模式二）

選擇相關的〔年度〕、〔修讀級別〕、
〔修讀時間（年期）〕並按〔搜尋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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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 擇 相 關 的

〔 年 度 〕 、

〔修讀級別〕、

〔 修 讀 時 間

（年期）〕並

按〔搜尋〕



(1) 選擇相關的〔課程〕，輸入
〔學生人數〕

(2) 完成後按
〔提交〕

學校報名（模式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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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相關的〔課程〕，
並輸入〔學生人數〕 完成後按〔提交〕

按〔新增〕

增加課程及

班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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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〔學生人數〕，並選擇該班別
是否與其他學校〔協作開辦〕

學校報名（模式二）

選擇相關的課程，

然後按〔新增〕



如在模式二中搜尋不到相關的課程，
請參考〔學校報名（模式二）〕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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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報名 - 依課程

如在模式二中搜尋不到相關的課程，請參考本簡報
〔學校報名（模式二）〕的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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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報名 - 依課程

選擇〔班別〕及
輸入〔班號〕，
然後按〔搜尋〕



利用〔填上〕功能，可為所選取學生
輸入〔選修科目數目〕

確定所選取/

所有學生已提交
學生同意書，然後按

〔提交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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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報名 - 依課程



選擇相關的〔年度〕、〔修讀級別〕

及〔修讀時間（年期）〕，

再選擇〔按級別〕或〔按學生〕，

然後按〔搜尋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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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報名 - 整批處理



為學生選取〔模式〕、
〔優先次序〕及〔課程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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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報名 - 整批處理

利用〔填上〕功能，可為所選取學生
輸入〔選修科目數目〕



確定所選取/所有學生
已提交學生同意書，
然後按〔提交〕

提示:

請按照教育局通函上的重要日程，
處理有關應用學習的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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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報名 - 整批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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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者界面及功能示範



入讀學生摘要及甄選結果

選擇相關的〔年度〕和
〔修讀級別〕，然後按
〔搜尋〕

此外，亦可透過其他選
項，如〔甄選結果〕、
〔課程〕或〔入讀狀況〕
等，進行搜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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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申請手續後，
〔入讀狀況〕將
顯示「已報名」

入讀學生摘要及甄選結果



甄選結果發放後，接納取錄結果：

勾選小空格以
選擇準備〔提交〕
的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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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全部套用〕可一併修改
所選取的學生的入讀狀況

在入讀狀況一欄選擇
〔入讀〕或〔不接納〕



學生退修

勾選小空格以選擇
準備〔提交〕的資料

已勾選的學生將以
黃色底色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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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全部套用〕可一併修改
所選取的學生的〔入讀狀況〕

入讀後可在此
選擇〔退修〕



選擇相關的〔級別〕
並按〔搜尋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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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離校



1. 選擇相關的〔學生去向〕
及〔學生意願〕

2. 選擇離校學生並按〔儲存〕

3.為離校學生列印
〔學生離校報告表〕，
並將此表格於學校存檔

提示：
學生如在轉校後擬繼續修讀應用學習課程
，須帶同〔學生離校報告表〕的副本及
「學生到校報告表」到就讀學校辦理。
學生必須獲得就讀學校的批准，方可繼續

修讀應用學習課程。 31

學生離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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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報告及評估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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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報告及評估報告

選擇相關的〔年度〕及〔應用學習類別〕，
然後按〔搜尋〕

選擇所需的〔年/月〕，然後按〔匯出報告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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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評估報告可在〔學校功能〕內匯出

出席報告及評估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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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者界面及功能示範



選擇相關的〔年度〕和
〔應用學習類別〕，然後
按〔搜尋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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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人數確認



確認學生人數前，請按〔下載〕
以查閱資料是否正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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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人數確認



(3) 完成確定學生人數後，盡快「匯出
應用學習學生資料到雲端校管系統」

(2) 在按〔確定〕後，如需
再作修訂，可按〔復原〕

(只適用於確定學生人數資料限期前)

此步驟只限〔學校管理者〕和〔學校高級使用者〕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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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使用〔學校管理者〕或
〔學校高級使用者〕帳號
登入系統，再按〔確定〕
以確認該年度人數

學生人數確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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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出應用學習學生資料到雲端校管系統

選擇相關的〔年度〕匯出數據



輸入雲端校管系統的學校密碼匙，然後
按〔將資料匯出到雲端校管系統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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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步驟只限〔學校管理者〕和〔學校高級使用者〕使用

匯出應用學習學生資料到雲端校管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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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參考資料包括：

• 用戶手冊 (中文及英文版) (不時更新)

• 「應用學習系統」簡介會簡報

「應用學習系統」參考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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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讀應用學習中文（非華語學生適用）
（2025-27年度; 2027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）

•適用於2024/25學年就讀中四級的非華語學生

•報名日期: 2024年10月8日至11月5日

•教育局公布會面結果 : 由 2024 年 12 月 2 日開始

•學校確定修讀學生資料: 2024 年 12 月 9 日或之前

應用學習中文報名
教育局公布
會面結果

學校確定修
讀學生資料

使用網上校管系統
應用學習模組

使用應用學習系統
(預計2024年10月30日後)

2024年
10月8日

2024年
10月30日

2024年
11月5日

2024年
12月2日

2024年
1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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